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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安全审核档案
                                      GAJ/LC/WJZD-01-JL-01
场 所 名 称：                   
审 核 编 号：                   
大连市公安局网络警察支队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安全审核表

	项 目
	原核准登记事项
	申请变更事项

	场所名称
	
	

	场所地址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码
	
	

	场所面积
	
	

	机器数量
	
	

	绿网硬件型号
	
	安装日期
	
	
	安装日期
	

	计费软件版本
	
	

	信 息 网 络

保安员人数
	
	

	法人联系电话
	
	接入服务商
	

	固定IP地址
	IP⑴：                      IP⑵：

	技术服务委托单位（网维公司）
	
	联系电话
	

	审核证明编号
	DLWJ

	所属分局
	
	法人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

	属地派出所
	
	

	备注：
	


验    收   栏

以下由公安机关填写

	安全制度
	1.巡视制度     2.上网日志       3.禁烟标志            4.安全制度        5. 信息网络保安

	安全技术措施
	1. 实名制                □合格  □不合格

2. 绿网                  □合格  □不合格

3. 计费软件              □合格  □不合格

4. 视频监控系统          □合格  □不合格

5. 二代身份证刷卡器      □合格  □不合格

6. 指纹识别系统          □合格  □不合格

7. 全景地理信息          □合格  □不合格

8. 防灾减灾系统          □合格  □不合格

9. 内网标识              □合格  □不合格

	法人签字
	

	属地派出所

初审意见
	初审人：                       年    月   日

	属地公安机关初审意见
	初审人：                        年   月   日

	市局复审意见
	审核人：                        年   月   日

	审核编号
	
	发证日期
	
	发证人
	


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或工商执照复印件

（此处粘贴复印件）

大连市文化局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筹建同意书》
原件或文化许可证复印件

注：新设立和场所变更粘贴筹建同意书原件
消防安全检查意见书（复印件）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平面布置图
 （标有图例注解，多楼层分别标注）
               填表日期：                   
大   连   市

计 算 机 信 息 系 统（场 地）

防 雷 安 全 检 测 报 告

（粘贴检测报告复印件）
大连市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远程视频监控系统安装证明
                （此处粘贴安装合同复印件）
大连市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网络安全维护证明
（此处粘贴维护合同复印件）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机位号

与上网计算机IP地址对应表

	序号
	机位号
	该机位号对应的计算机IP地址

	路由器
	
	

	监控主机
	
	

	计费服务器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注：参照范本填写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安全责任承诺书

大连市公安局：

为加强对本营业场所的管理，促进健康文明上网，确保网络与信息安全，根据《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单位特作如下保证：

1. 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有关规定，提供良好的服务，加强行业自律，接受有关部门依法实施的监督管理。

2. 要求消费者必须凭有效身份证件（身份证、学生证、军人证、护照）上机；并认真进行核对无误后，方可刷卡上机。

3. 不利用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制作、下载、复制、查阅、发布、传播或者以其他方式适用含有下列内容的信息：

(1) 反对《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的；

(2) 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3) 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

(4) 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的；

(5) 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迷信的；

(6) 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

(7) 宣传淫秽、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

(8) 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9) 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

(10) 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4. 不进行下列危害信息网络安全的活动：

(1) 故意制作或者传播计算机病毒以及其他破坏性程序的；

(2) 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或者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数据和应用程序的；

(3) 进行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活动的。

5. 落实技术措施防治计算机病毒和防范网络攻击，及时更新和下载系统补丁。

6. 依法履行信息网络安全职责、不得擅自停止安全保护技术措施；落实网络信息安全管理措施，制止、举报违法犯罪行为。

7. 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注册资本、网络地址或者终止经营活动，到公安机关办理有关手续或者备案。

责任单位：（盖章）

单位法人代表（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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